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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時尚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民國 99年 08月 27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09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7 年 03月 1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年 03月 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制定「台南應 
    用科技大學時尚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充分達到學生畢業即就業，與廠商無縫接軌，並確保學生校外實習之成效，特成立「時尚設計 
    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由全體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織之，校外實習委員會議每學期與系務 

    會議一同召開。 
三、本要點適用於「校外實習(一)(二)」、「校外實習」、「職場實習」之課程。 
四、宗旨：  
    (一)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與經驗，開拓畢業後就業管道。 
    (二)使學生所學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增進學習效果，造就優秀之專業人才。 
    (三)養成學生認知相關工作及職業道德，並培養敬業樂群態度。 
五、實習單位及對象： 
    (一)實習申請以本系所合作之單位優先，其次可由學生自行尋找與本系課程內容屬性相符之單位 
       進行實習。 
    (二)實習申請對象： 
       1.校外實習(一)(二)、校外實習：以大三升大四及大四之學生為主。 
       2.職場實習：大一至大四之學生皆可申請。 
六、校外實習相關規定： 
    (一)實習手續： 
        1.欲參加校外實習課程之學生，需於新學期(每年二月、九月)開始時向本系負責教師領取「校 
         外實習申請表」、「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並於領取後兩週內填妥，連同「履歷表」、「個人    
         成績單」一起繳交。 
        2.報名成功經核定後，本系協助實習機構以書面審查或面試方式媒合實習職缺，若人數  
          過多，將視情況分梯次進行媒合。 
        3.自行尋找實習單位者，須填寫「校外實習單位審查資料表」提出申請，並經本系會議開會 
          評定之。 
    (二)實習學生義務： 
       1.申請本系與合作之實習機構須遵照計劃案內容進行，並確實履行個人義務；學生確定前往   
         實習後不得取消，若有上述情形者，將提報至會議開會討論並予以記小過一次懲處。         
       2.實習學生應遵守校外實習機關規定之工作時間，不得遲到、早退、曠職或擅離實習場所， 
         維護校譽，並遵照主管人員及實習指導人員之教導，如有違者，得由實習機關視情節之輕 
         重自行處分，通報學校後，本系將召開會議討論予以額外懲處。 
       3.經審核確定實習之學生，需於實習前與實習期間依規定填妥學校所規定之資料並按時繳交  
         實習期間之心得報告。 
       4.本系實習學生修讀「校外實習」課程時，仍應依本校規定繳交學雜費，雜費退費事宜依學 
         校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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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習機構合作契約與薪給： 
       1.學生校外實習前需與實習機構簽訂三方合約(三方約：學生、廠商、學校)契約，明訂權利與 
         義務。 
       2.若實習機構提供工資，雙方權利義務依勞動基準法及實習機構相關規定辦理之。 
       3.獎助學金不屬工資，實習機構得視實習生職務表現，發給不定額獎助學金。 
       4.若無工資，雙方權利義務依合約規定辦理之。 
       5.實習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所需之相關費用，除實習機關另有相關規定外，均由學生自行負  
         擔。 
    (四)校外實習保險： 
       1.依學校規定協助學生參加校外實習需投保「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實習期間應配合實習單位 
         之指導，並注意自身安全。 
       2.如因工作致使身體蒙受傷害，另可依在學期間「學生平安保險條款」規定，向本校衛生保 
         健組申請辦理保險給付手續。 

    (五)校外實習行前會： 
       1.實習前一週，由本系舉辦校外實習行前座談，說明校外實習相關注意事項，課程之學生需 
         到場參與。 
    (六)實習訪視： 
       1.學生實習期間，由本系實習輔導教師至少一次赴學生實習場所(海外實習課程除外)訪視，其 
         餘時間可運用網際網路、通訊軟體及電話等方式，進行輔導與協助解決學生實習各項問題， 
         並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以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參考依據。 
    (七)實習成績之評定標準： 
       1.實習機構依學生工作能力、工作態度及出勤情形作考核。 
       2.本校實習輔導老師依學生實習作業、繳交資料狀況與實習心得報告作考核。 
       3.校外實習成績應由實習機構與本校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核，其中本校輔導老師考核成績佔  
        40%，實習機構主管考核成績佔 60%。 
       4.參與課程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實習，中斷者該次實習成績不予採計。 
七、如需終止實習，須事先與負責教師提出申請並填妥相關文件，經由負責老師依學生狀況進行輔導 
    與協商，如仍無法繼續，得依會議開會討論後始可停止並依情況進行懲處。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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